禹州市“三献”人员优待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、《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67号），健全我市“三献”工作激励机制，加强对“三献”人员的人文关怀，持续推动“三献”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、中央宣传部办公厅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室等6部委办公厅（室）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急发〔2023〕20号）、河南省卫生健康委、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、河南省红十字会等18部门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我省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（豫卫医〔2020〕27号）、许昌市卫健委、中共许昌市委宣传部、许昌市红十字会等19部门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市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（许卫办〔2023〕89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　　一、适用对象

　　我市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、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、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奖者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。

　　二、具体措施

　　我市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、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、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奖者、人体器官捐献者，享受以下优待政策：

（一）免费进入市域内政府投资主办的A级及以上级别旅游景区、博物馆、文化馆、图书馆。

（二）在我市公立医院免缴普通门诊诊查费。

（三）在市区内免费乘坐公交车（730次/年/人）。

（四）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家属纳入慰问帮扶重点关注对象，结合“博爱送万家”活动定期开展暖心慰问。

在市内实施火化的我市遗体捐献者，按规定免除基本基本殡葬服务费用，并可免费安葬在城市公益性公墓。

　　三、工作要求

　　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卫健委、市文广旅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红十字会等单位要高度重视“三献”工作，充分认识做好“三献”工作的重要性、特殊性，主动担当、积极作为，加快推进各项优待措施落实落地。

　　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有关单位要积极履行职责，加大优待措施宣传力度，切实提升“三献”人员的获得感、荣誉感、归属感，带动和引导更多身边人投入到“三献”工作。

　　（三）确保工作实效。医院优待措施费用由各公办医疗机构承担，各医院要根据实际，进一步细化各项优待措施具体实施流程，加大宣传培训力度，让涉及的科室工作人员熟悉优待措施具体实施流程及注意事项，积极营造关心关爱“三献”人员的浓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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